附件6
预防学生交通安全事故告家长书

尊敬的学生家长：

您好！

近期，在本区连续发生涉及到学生和家长的交通死亡事故，令人扼腕叹息。案例1：2018年12月11日7时20分，瓢泼大雨中一名家长骑着电动自行车送9岁的儿子上学，途径潘泾路杨南路时欲闯红灯过路口，与一辆正常绿灯直行的大货车相撞，事故导致家长死亡； 案例2：2019年6月14日7时30分，一名家长同样是为了送孩子上学，驾驶电动自行车违法搭载两名儿童（分别为3岁及7岁），经沪太路顾太路时因车速过快来不及刹车避让，与一辆右转的货车相撞，事故导致两名儿童死亡。在这两起事故中，漠视交通法律、法规的家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在此，宝山交警向各位家长倡议：

1.驾驶非机动车禁止一车带二孩；

2.驾驶非机动车禁止逆向行驶、驶入机动车车道；

3.驾驶非机动车禁止闯红灯，要看清看懂信号指示灯；

4.左右转弯时做到一看、二慢、三通过；

5.驾驶机动车停稳后开车门，开车门时注意后方来车；

6.校门口接送学生请规范停车，让校门口更安全、有序。

请各位家长自觉遵守交通法律、法规，增强安全文明出行意识，不把自己和孩子的生命放在别人的手上，交通安全需要你我共同的努力。

此致！

宝山公安分局交警支队

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四日

